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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找“吃外快”的仲裁员
2013年1月，菲律宾选择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

成立临时仲裁庭的方式向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提请仲裁。

成立这个临时仲裁庭，得花一笔钱。
因为仲裁庭当时还没有组成，因此，得花多少钱、钱打

给谁，都不很清楚。
要想组成仲裁庭，首先要选择仲裁员。按程序，菲律宾

率先指派一名仲裁员，中国也可以指派一名仲裁员，尔后，
由这两人共同协商选择另外三人。但中国不接受、不参加
仲裁的立场，使得仲裁庭“凑不齐班子”。

为了推动仲裁，国际海洋法法庭时任庭长、日本人柳井
俊二站了出来。他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另一条条
款，自己帮中国指派了一名仲裁员，以及剩下的三位。

班子有了，但这只是个临时搭起的草台班子。
仲裁一个跨国案件需要一整套配套服务，这对于连个

账户都没有的临时仲裁庭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找个“正规
的壳”。所以，在仲裁庭组成后的一个月内，仲裁庭与常设
仲裁法院达成了书记处服务协议，即由常设仲裁法院“为仲
裁程序提供档案管理，并根据仲裁庭指令提供适当的书记
处服务”。

服务内容包括：协助查找和指定专家；发布仲裁案的信
息和发布新闻稿；组织在海牙和平宫进行听证等庭审；管理
案件财务，包括管理案件费用保证金，例如支付仲裁员、专
家、技术支持人员和庭审记录员的费用等。

由此可以看出，南海仲裁案的仲裁开支由常设仲裁法
院的书记处计算后向争端当事方征收，收缴后由书记处管
理和分配。

熟悉这类组织运作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成立临时仲
裁庭这类临时班子无非是为了让那些“趴活儿”的法官和仲
裁员们“赚点外快”，跟联合国、国际法院根本不沾边，因为
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里的法官是“吃饷的”。

找吃外快的法官，而不是拿饷的法官，是菲律宾律师团
精心安排的路线。因为那些西方大牌律师们最清楚，“趴活
儿”的法官和拿“官饷”的法官是有区别的。

花钱买的就是“身份”
常设仲裁法院算是临时仲裁庭聘请的“大管家”，包括

财务大管家。当然，常设仲裁法院是提供这一服务的。
常设仲裁法院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公开透明的，也是标

明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而且，可以按照需要雇佣不同级别
的服务人员。

例如，一次性缴纳注册手续费 2000 欧元，且不可退
款。书记、注册相关服务的人员价目按职称排序：秘书长
250 欧元／小时，副秘书长 250 欧元／小时，司法人员 175
欧元／小时，法律助理 125 欧元／小时，文秘办事员 50 欧
元／小时。

常设仲裁法院办公地点在海牙和平宫内，与联合国国
际法院共用办公楼。在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的服务项目中，
还可以租借和平宫的办公室和听证室。仲裁听证室每天
1000欧元，整套办公套件租赁费每天1750欧元。

由此可见，聘用常设仲裁法院当书记处价格不便宜，但
却可以“买”到很多唬人的身份。在海牙和平宫开听证

会、用常设仲裁法院的抬头信纸出具裁决书、以常设仲
裁法院的名义给当事国发邮件，是一件多么能够给自己
长脸的事情。

为了仲裁什么都能“包办”
新华社记者14日给常设仲裁法院发邮件，征询这次仲

裁案的具体账目清单。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未予回复。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知情人士披露，菲律宾单方面强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

中，常设仲裁法院总计向争端当事方收285万欧元。其中一
部分是法院充当书记处的费用，剩余的则要发放给5位仲裁
员，而且后者拿的是“大头”。

2013年8月，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缴纳第一笔仲
裁开支50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25万欧元。菲律宾于9月
爽快支付了25万欧元，由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菲律
宾又于10月“替”中方支付了25万欧元。

20152015年年22月月33日日，，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二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二
笔仲裁开支笔仲裁开支150150万欧元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要求中菲各付7575万欧元万欧元。。当年当年33月月
菲律宾支付菲律宾支付7575万欧元万欧元，，44月又月又““代代””中方支付中方支付7575万欧元万欧元。。

20162016年年11月月，，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三笔也仲裁庭书记处通知当事双方支付第三笔也
是最后一笔仲裁开支是最后一笔仲裁开支 8585 万欧元万欧元，，要求中菲各付要求中菲各付 4242..55 万欧万欧
元元。。当年当年33月菲律宾支付了月菲律宾支付了4242..55万欧元万欧元，，44月又月又““代代””中方支中方支
付了付了4242..55万欧元万欧元。。

一个当事方的费用可以由另一个当事方代付、垫付或
者替付吗？

临时仲裁庭在所谓最终裁决中有这么一段解释：“常设
仲裁法院可分期要求当事方预付同等金额的仲裁费。如一
方未能在45天内支付，仲裁庭可通知双方，以便某方支付费
用。本案当事方曾被三次要求付费。菲律宾按时支付了费
用，中国没有。在被告知中方未能付费之后，菲律宾支付了
中国的费用。”

反正只要能推进程序，钱不是事儿，合不合理也不是
事儿。

见钱就开的仲裁庭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律专家毕家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乃至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
有任何关系。理论上讲，只要肯花钱，花大价钱，国家、企业
或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所谓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劳务费，本无可
指摘。

只是，官司涉及国际争端，当事方是国家政府，如何摒
除国家实力、财力等一切外界干扰因素，保持司法的中立、
公正，是重要考量。

例如，归属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在审理涉及国际问题
时，法官的酬金、薪水一概由联合国支付，以保证司法人员
客观中立。而具体到南海仲裁案中，容许一方包办仲裁费
的做法极易影响仲裁判断。

法律人士解读，在国际仲裁事务中，这种程序可能导致
仲裁庭的极度偏颇。而且，在很多仲裁案中，仲裁员是可以
与当事方议价的，在只有一方愿意支付的仲裁案中，很难不
让人联想到仲裁员的仲裁取向是否会向出资方偏移。

像南海仲裁案这种单方提起、单方参与，最终做出荒唐

无效的判决并非没有先例。
2013年，荷兰就俄罗斯扣押一艘荷兰籍破冰船一事提

出仲裁申请，而俄罗斯认为仲裁庭无管辖权拒绝参加。最
终荷兰为俄方垫付了15万欧元仲裁费，单方面强行推进仲
裁。仲裁庭做出要求俄罗斯赔偿损失的裁决，俄罗斯没有
接受仲裁结果。

常设仲裁法院中国仲裁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
究所研究员刘楠来认为，这类仲裁属滥用国际法，给国际法
治留下的反面判例。如果在无法取得一方认可的情况下，
所有的国际争端都走向单方面仲裁，那么，国际法的权威就
会受到毁灭性冲击，有悖“定纷止争”的国际法精神。

重金砸出的荒唐
如果菲律宾花费了总计3000万美元用于南海仲裁案，

刨去向常设仲裁法院支付的285万欧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
在了律师团和证人身上。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菲方律师团队共8人，包括美国
国际法知名律师保罗·雷切尔。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诉美国
支持反政府武装一案，以及多起涉及国际争端的案件，手
法老到。

在南海仲裁案中，涉及临时仲裁庭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的问题上，雷切尔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岛礁的

“领土主权问题”，经过律师团队的包装，再与临时仲裁庭
“妥善接洽”，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由此出炉。

刘楠来指出，从所谓“最终裁决”中透露出的几个细节
都值得推敲。其中，临时仲裁庭只指派了一名地理、水文专
家考察，那么这一专家提供的材料是否全面、是否真实中立
是个疑问。“至少可以说，仲裁庭是单方面取信，听了一面之
词，证据链不完整。”

耄耋之年的刘楠来坦言，在他经历的众多案件之中，南
海仲裁案算是最荒唐一例了。

起底临时仲裁庭：

给南海仲裁案算笔账给南海仲裁案算笔账
新华社

这世上，偏偏有人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万能的。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从提起申请、组建仲裁庭、外包书记服务、直到

出台所谓最终裁决，都是要花钱的。这是客观事实。
不敢说花钱就一定不公正。但自古以来，以主持公正大义为己任的

超国家司法机关，都尽量避免与当事人或当事国发生金钱关系以示居
中，例如国际法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了包括国际法院在内的4种
解决争议的机制。但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提请方偏偏选择了一种高收
费、低门槛的选项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菲律宾媒体披露，3年半来，菲律宾用纳税人的钱，在南海仲裁案上
豪掷3000万美元，换来一张烫手的所谓“裁决书”和许多国家的不支持。

虽然菲律宾和仲裁庭都没有公开这笔帐的明细，但从现有价目表、
过往仲裁费等数据可以推断：为了最后这张纸，有人真肯下本，有人真没
少挣。


